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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动力”或“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

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对中国动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

下：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850 号的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5,243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的股

票价格为 29.80 元/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1,348,227.30 万元，根据公司与主承销

商、上市保荐机构签订的承销协议和保荐协议，扣除承销费用人民 10,175.33 万

元，实际收到货币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38,051.97 万元，已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

前全部存入公司中信银行北京福码大厦支行 8110701012800497447 账户。经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已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1787 号

验资报告。 

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291,830.88 万元（含

补充上市公司及标的资产的流动资金）。 

（二）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结合当前产业政策调整、市场变化情况及在建项目进展情况等，公司拟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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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向进行变更，上述涉及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合计

71,673.00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净额的 5.36%。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拟调整情

况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募集资金投资 募集资金

调整金额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1 

调减募集

资金 

船用综合电力

推进试制能力

提升建设项目 

123,000.00 63,000.00 93,000.00 47,250.00 -45,750.00 

2 

银系列产品生

产能力提升建

设项目 

19,400.00 15,000.00 19,400.00 15,000.00 -4,400.00 

3 

船用低速机关

重件配套及售

后服务保障能

力建设项目 

32,670.00 22,900.00 30,000.00 20,534.00 -9,466.00 

4 

风帆（扬州）

有限责任公司

新型大容量密

封铅蓄电池建

设项目 

34,890.00 23,739.00 23,100.00 15,500.00 -7,600.00 

5 

调整建设

内容（含

纲领） 

生产布局调整

及补充设施建

设项目 

48,500.00 48,500.00 33,394.50 33,394.50 - 

6 拟终止 

清苑分公司配

送中心建设项

目 

4,457.00 -  4,457.00 - -4,457.00 

7 调增 

永久补充上市

公司及子公司

流动资金 

-  -  -  71,673.00 71,673.00 

此外，还有 11 个项目受各自客观因素影响（包括政府供地、进口设备交付

延期等问题），计划完工时间延后，本次拟调整计划完成时间。项目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完成

时间 

调整后计划完成

时间 

1 汽车用动力电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2020 年 1 月 2026 年 4 月 

2 年产 400 万只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 2019 年 1 月 2024 年 12 月 

3 
年产 200 万千伏安时工业（储能）用蓄电池生产线建设

项目 
2020 年 1 月 202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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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原计划完成

时间 

调整后计划完成

时间 

4 
新建年 45000 吨铅酸蓄电池壳体注塑加工生产线建设项

目 
2019 年 1 月 2026 年 12 月 

5 船用化学电源生产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2021 年 1 月 2026 年 12 月 

6 
海工及舰船综合电力发配电系统及汽轮辅机总装总调及

核心零部件加工建设项目 
2020 年 1 月 2025 年 11 月 

7 工业高端及舰船特种大功率传动装置制造条件建设项目 2020 年 1 月 2025 年 12 月 

8 燃气轮机关键部件试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2021 年 1 月 2025 年 6 月 

9 船舶动力配套件生产及 XX 融合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 2020 年 1 月 2025 年 5 月 

10 智能制造建设项目 2020 年 1 月 2025 年 3 月 

11 核电关键设备及配套生产线能力改造升级建设项目 2022 年 10 月 2025 年 6 月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变更资金投向项目的原因 

1、船用综合电力推进试制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总投资 123,000.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93,000.00 万元。新建生

产用房、新增生产用工艺设备及与之配套的动力公用总图设施。通过本项目建设，

新增 40MW 级大功率电机等船用及特种电机 60 万千瓦/年的试制能力；新增电

力推进系统控制、监控设备 9 套/年的生产能力。 

（2）项目调整的具体内容及原因 

1）调整土建工程及工艺设备 

公司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原定拟建设的长海电推科研管

理大楼和部分生产车间将不再建设。土建工程中新增建筑面积 67,780.00 平方米

调整为新增建筑面积 24,882.00 平方米，填海造地 220 亩；工艺设备由新增 285

台（套）调减为 238 台（套）。 

2）调整建设周期 

一是由于本项目包含填海等建设内容，青岛填海区域的地质条件比较复杂，

造成直立护岸和填海施工难度大、周期长；同时政府土地手续延长，至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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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才取得土地证，最终导致车间整体施工周期长。二是受国际形势影响，本项

目部分重要进口核心设备（如转子中频感应钎焊设备）预计生产周期 9 个月以

上，对整个生产线调试安装调试产生重大影响，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该项目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20 年 1 月调整为 2026 年 12 月。 

3）调整后，项目总投资为 63,000.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47,250.00 万

元。 

（3）调整前后经济效益变化： 

项目 财务指标（调整前） 财务指标（调整后）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指标） 16.4% 12.3%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ic=12%）万元

（税后指标） 
29,929.00 12,779.00 

项目投资回收期（年，税后指标） 8.94 13.5 

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指

标） 
20.3% 12.9%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28.2% 23.5% 

总投资收益率 16.3% 26.5% 

2、银系列产品生产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总投资为 19,400.00 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募集资金。改造厂房、生

产用工艺设备及与之配套的动力公用总图设施。通过项目建设，形成生产硝酸银

3000 吨/年、银粉 1200 吨/年的能力。 

（2）项目调整的具体内容及原因 

1）调整建设纲领 

原建设纲领：新增硝酸银 3000 吨/年、VC 银粉 600 吨/年、基础银粉 400 吨

/年、片状银粉 200 吨/年的生产能力。 

变更后建设纲领：新增硝酸银 1500 吨/年、VC 银粉 300 吨/年、电工粉 100

吨/年、背银粉 100 吨/年的生产能力。 

调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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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调减硝酸银产能 

根据公司近年来硝酸银业务发展情况及最新市场调研，未来公司硝酸银对外

销售量约为 700 吨/年，公司自用约为 800 吨/年，合计 1500 吨/年。因此拟将项

目中硝酸银产能由 3000 吨/年调减为 1500 吨/年。 

b.调减 VC 银粉产能 

VC 银粉主要因用于太阳能电池正面银浆，是当前 PERC 光伏电池使用的主

流银粉之一，但光伏行业在平价上网、降本增效的大背景下，对新技术新产品需

求迫切，新型银粉技术迭代加速。虽然未来 3-5 年内对 VC 银粉的需求相对稳定，

但为了控制 VC 银粉市场的不确定性，拟将项目中 VC 银粉的产能由 600 吨/年

调减为 300 吨/年。 

c.调减基础银粉、片状银粉产能 

基础银粉主要用于以多晶硅电池为技术路线的光伏发电用背面银浆。随着技

术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行业已转变为采用单晶硅电池的技术路线，导致基础粉

应用的主要市场需求萎缩，已无新增生产能力的必要。因此，拟调减项目中基础

银粉 400 吨/年产能。 

片状银粉主要用于低温异质结电池（一种高效率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

随着技术发展，低温异质结光伏电池采用的银粉材料已由片状粉转变为亚微米、

纳米球形银粉和球形银包铜粉，导致片状粉应用的主要市场需求萎缩，已无新增

生产能力的必要。因此，拟调减项目中基础银粉 200 吨/年产能。 

d.新增电工粉、背银粉产能 

电工粉是制造电接触材料的主要原材料之一，主要应用于开关、继电器、断

路器等电工产品领域。经公司前期中试产品的推广应用，已进入国内电工触头材

料领域头部企业供应链体系，公司产品性能、稳定性均优于竞争对手。根据目前

客户需求分析，订单量预计将达到 70-100 吨/年，目前公司中试试验线无法满足

实际需求。因此，拟新增电工粉 100 吨/年的产能。 

背银粉主要用于 PERC 太阳能电池背面银浆。该产品市场需求仍处在稳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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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预计短时间内无新产品替代风险。根据公司预计，未来 2-3 年公司背银粉

订单将达到 100 吨/年以上，目前公司背银粉产能严重不足，拟新增电工粉 100 吨

/年的产能。 

2）调整土建工程及工艺设备 

根据上述建设纲领调整，相应调整土建工程及工艺设备。土建工程由改造建

筑面积 5,467.00 平方米调整为新建建筑面积 3,139.00 平方米，改造建筑面积

4,304.00 平方米；工艺设备由新增 142 台（套）调减为 49 台（套）。 

3）调整建设周期 

一是由于本项目涉及危险化工工艺，工艺过程采用了甲、乙类危险化学品，

工艺过程产生大量废水废气，相应的安全、环保设计和验收审批手续复杂，造成

建设周期延长。二是近几年随着光伏技术的迭代，产品工艺技术发生变化，建设

单位结合产品的最新技术发展，拟对部分工艺进行优化，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

该项目计划完成时间由 2021 年 6 月调整为 2026 年 12 月。 

4）调整后，项目总投资为 15,000.00 万元，全部使用募集资金。 

（3）调整前后经济效益变化： 

项目 
财务指标（调整

前） 

财务指标（调整

后）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指标） 13.1% 12.4%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ic=12%）万元（税

后指标） 
7,229  1,360 

项目投资回收期（年，税后指标） 9.81 13.01 

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指标） 34.1%  24.6%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24.2%  20.9% 

总投资收益率 15.5%  15.8% 

3、船用低速机关重件配套及售后服务保障能力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总投资 32,670.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30,000.00 万元。通过本项

目建设，新增气缸套、弹性螺栓等船用低速机关重件 150 万马力的配套能力，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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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重燃、电力等相应产品能力，搭建国内柴油机售后服务保障体系。 

（2）项目调整的具体内容及原因 

1）调整建设纲领 

原建设纲领：新增气缸套、弹性螺栓等船用低速机关重件 150 万马力的配套

能力，并兼顾重燃、电力等相应产品能力，搭建国内柴油机售后服务保障体系。 

变更后建设纲领：新增气缸套等船用低速机关重件 100 万马力的配套能力，

并兼顾重燃、电力等相应产品能力，搭建国内柴油机关重件售后服务保障体系。 

调整原因： 

a.结合低速柴油机市场波动的实际情况，为降低投资风险，宜昌船柴将缸套、

连杆、机座机架、缸体、气缸盖等产品的粗加工和部分成品加工工序，以及弹性

螺栓等低附加值产品进行外协；即二期项目（关重件 50 万马力配套能力）的纲

领产品全部可采用外协方式解决。 

b.根据目前中船发动机售后服务业务分工，青岛总部主要开展整机售后服务

保障业务，宜昌船柴开展关重件售后服务保障业务。故将搭建国内柴油机售后服

务保障体系调整为搭建国内柴油机关重件售后服务保障体系。 

2）调整土建工程及工艺设备 

根据上述建设纲领调整，相应调整土建工程及工艺设备。土建工程由新增建

筑面积 110 平方米、改造建筑面积 3782 平方米调整为改造建筑面积 4495 平方

米；工艺设备由新增 376 台（套）调整为新增 238 台（套）、搬迁 4 台（套）。 

3）调整建设周期 

一是该项目与国防科工局节能减排项目拼盘建设，论证方案需充分考虑军工

建设需要（满足相应环保和安全要求），论证过程较长。二是在项目建设过程中，

由于宜昌当地环保要求日趋严格，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市中心居民区附近，为满

足环保要求，多次论证电炉除尘方案，导致项目建设拖期。该项目计划完成时间

由 2021 年 6 月调整为 2027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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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整后，项目总投资为 22,900.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20,534.00 万

元。 

（3）调整前后经济效益变化： 

项目 财务指标（调整前） 财务指标（调整后）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指标） 15.8% 8.2%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ic=12%）万元

（税后指标） 
7,167 441（ic=8%） 

项目投资回收期（年，税后指标） 7.1 13.3 

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指

标） 
17.9% 9.5%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18.5% 7.3% 

总投资收益率 17.9% 8.8% 

4、风帆（扬州）有限责任公司新型大容量密封铅蓄电池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总投资 34,890.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23,100.00 万元。通过本项

目建设，达到年产 400 万只汽车用铅酸蓄电池的生产能力。 

（2）项目调整的具体内容及原因 

1）调整建设纲领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汽车市场主要是乘用车市场格局发生巨大变

化，新能源车用电池呈现小型化等趋势，公司目前产能基本能够满足未来一段时

间内的市场需求增长。故本项目原计划开展的二期建设（年产 200 万只电池）无

需急于实施，建设纲领变更为达到年产 200 万只汽车用铅酸蓄电池的生产能力。 

2）调整土建工程及工艺设备 

根据上述建设纲领调整，相应调整土建工程及工艺设备。土建工程由新建建

筑面积 2,852.00 平方米、改造建筑面积 17,407.70 平方米调整为新建建筑面积

6,091.30 平方米、改造建筑面积 18,212.70 平方米；新增工艺设备由 346 台（套）

调整为新增 167 台（套）。 

3）调整建设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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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能源行业快速发展，汽车主机厂对新能源汽车辅助电源的产品类型持续

变化，尚未形成行业成熟的产品技术模式，受此影响蓄电池的产品类别存在较大

的不确定，为保障募集资金安全公司暂缓了二期能力建设，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

长。目前公司确定不再开展二期建设，该项目计划完成时间由 2021 年 1 月调整

为 2025 年 6 月。 

4）调整后，项目总投资为 23,739.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15,500.00 万

元。 

（3）调整前后经济效益变化 

项目 财务指标（调整前） 财务指标（调整后）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指标） 16.9% 10.8%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ic=12%）万元（税

后指标） 
9,693 6,328（ic=8%） 

项目投资回收期（年，税后指标） 7.9 10.4 

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指标） 20.4% 10.8%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22.3% 10.2% 

总投资收益率 20.8% 14.5% 

5、生产布局调整及补充设施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总投资 48,000.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33,394.50 万元。通过本项

目建设，在青岛厂区，优化调整厂区布局与工艺流程，满足宜昌厂区 100 万马力

船用低速柴油机总装能力迁移至青岛厂区的需求，并形成双燃料低速柴油机的研

发和总装能力；在大连厂区，改造升级生产线，提高船用低速柴油机总装生产的

效率和质量。 

（2）项目调整的具体内容及原因 

1）变更项目建设主体 

由于中船发动机有限公司已吸收合并青岛海西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项目建

设主体由青岛海西船舶柴油机有限公司变更为中船发动机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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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整建设纲领 

原建设纲领：在青岛厂区，优化调整厂区布局与工艺流程，满足宜昌厂区 100

万马力船用低速柴油机总装能力迁移至青岛厂区的需求，并形成双燃料低速柴油

机的研发和总装能力；在大连厂区，改造升级生产线，提高船用低速柴油机总装

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变更后建设纲领：在青岛厂区，新增大缸径液氨燃料低速机总装和调试能力，

满足产品接单和生产交付；在大连厂区，改造升级生产线，提高船用低速柴油机

总装生产的效率和质量。 

调整原因： 

a.目前中船发动机下辖大连船柴、宜昌船柴及青岛本部三个生产基地，总体

具备 400 万马力低速机生产能力。根据中船发动机产能布局状况，宜昌厂区 100

万马力船用低速柴油机总装能力暂不迁移至青岛厂区，因此无需开展青岛厂区搬

迁布局调整。 

b.满足氨燃料主机生产需求 

根据手持订单测算，中船发动机近三年产出低速机均超出设计产能，2025 年

预计将超出设计产能 20％。同时目前三个基地均不具备液氨双燃料主机生产能

力，根据手持订单情况，亟需增加氨燃料主机生产能力建设。 

3）调整土建工程及工艺设备 

根据上述建设纲领调整，相应调整土建工程及工艺设备。土建工程由填海

32.76亩、新增建筑面积 55,120.00平方米调整为 32.76亩、新增建筑面积 34,717.90

平方米；工艺设备由新增工艺设备 57 台（套）、改造工艺设备 39 台（套）、搬迁

工艺设备 4 台（套）调整为新增工艺设备 57 台（套）、改造工艺设备 4 台（套）。 

4）调整建设周期 

一是由于本项目包含填海等建设内容，原计划 2018 年底办理完成的填海手

续延期约 5 年，导致部分建设内容无法实施。二是考虑液氨、甲醇等低碳、零碳

燃料低速机需求旺盛，本项目对技术路线及工艺设备进行了调整。该项目计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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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时间由 2020 年 1 月调整为 2026 年 6 月。 

5）该项目总投资及募集资金投资不变。 

（3）调整前后经济效益变化 

项目 财务指标（调整前） 财务指标（调整后） 

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指标） 13.5% 8.2% 

项目投资财务净现值（ic=8%）万元

（税后指标） 
15,130 957（ic=8%） 

项目投资回收期（年，税后指标） 8.3 14.9 

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指

标） 
18.5% 9.1% 

项目资本金净利润率 20.3% 12.5% 

总投资收益率 16.1% 14.7% 

6、清苑分公司配送中心建设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总投资为 4,457.00 万元，资金来源全部为募集资金。通过项目建设，

形成存储铅酸蓄电池 125 万只的能力，降低运输成本，提升管理效率。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6 万元，募集资金投资进度为 0.13%。 

（2）项目终止的原因 

风帆公司充分挖掘本部和徐水产业园区的仓储运输能力，已基本满足未来几

年的实际需要，不需要再新增仓储能力建设；此外地方政府不鼓励在项目选址地

继续开展投资项目建设，因此拟终止该项目建设。项目终止后，风帆公司将以自

有资金补足该项目已使用的募集资金。 

7、永久补充上市公司及子公司流动资金 

上述募投项目调整完成后，调减的募集资金合计为 71,673.00 万元。为了提

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根据公司及子公司未来资金

需求，拟将调减的 71,673.00 万元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及子公司流动资金。 

（二）调整计划完成时间的项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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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汽车用动力电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6 年 4 月。项目调整理由为： 

（1）考虑到近年来国家产业政策、环保政策以及新能源领域等方面的变化，

项目需要平衡铅酸和锂电的研发能力建设。 

（2）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充分整合现有子分公司现有检测条件，减少新增

研发能力投资，对原计划实施的相关内容进行论证优化。 

（3）考虑研发人才需求的实际情况，部分研发工作逐步转移到高端人才聚

集的上海地区，拟对原计划实施的相关条件进行优化。 

（4）结合未来发展趋势，综合考虑后期运营成本和公司实际使用需求，对

项目建筑单体数量及面积进行优化论证。 

2、年产 400万只动力型锂离子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4 年 12 月。项目调整理由为：由于锂电行业迅

速发展，造成相应的装备水平不断优化。为确保项目先进性，建设单位对本项目

相关设备选型和设备参数条件持续优化完善，造成项目进度延期。 

3、年产 200万千伏安时工业（储能）用蓄电池生产线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6 年 11 月。项目调整理由为： 

（1）受国际形势影响，国外进口设备生产、运输和调试的周期延长； 

（2）2020 年国家对铅酸蓄电池生产线提出更高的环保要求，生产工艺需调

整，相应的部分核心设备（正生板制造系统）指标需调整，该设备需从国外进口。

考虑到进口费用较高、时间较长，同时为解决“卡脖子”问题，建设单位自研该设

备。该设备为国内首台套，研制及调试时间较长。 

（3）受锂电池影响，铅酸蓄电池技术路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部分

工艺路线需随市场变化调整，论证周期延长，造成项目进度延期。 

4、新建年 45000吨铅酸蓄电池壳体注塑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6 年 12 月。项目调整理由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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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中采用了较多的新的联合开发技术，立体仓库、码垛系统等设备

均属于联合开发，技术验证过程存在一定的周期。 

（2）为提高注塑生产线智能化水平，提高生产效率，节约投资，剩余 7000

吨产能生产线中核心设备（气道盖滤气片自动焊接、AGM 电池栓自动组装等）

采用自研方式，均为国内首台套，研制和调试生产时间较长。 

5、船用化学电源生产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6 年 12 月。项目调整理由为： 

（1）受国际形势影响，部分进口设备交付时间严重拖期，其中，单电池测

试系统、燃料电池发动机装配生产线等重要设备预计签合同后需 16 个月才能到

货验收，对整个生产线调试安装调试产生重大影响，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 

（2）项目建设过程中，2020 年 9 月，国家政策明确燃料电池产业化应用重

点转为中远途、中重型的商务车领域，国内膜电极和电堆装配工艺技术路线更新，

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 

6、海工及舰船综合电力发配电系统及汽轮辅机总装总调及核心零部件加工

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5 年 11 月。项目调整理由为： 

（1）受上海长兴岛征地规划及开工等手续影响，2019 年 10 月才取得土地，

较 2016 年推迟了 3 年，导致项目建设开工滞后； 

（2）项目建设过程中，受电力公司无法正式送电影响，原计划于 2023 年 10

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生产线，推迟到 2024 年 6 月，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 

7、工业高端及舰船特种大功率传动装置制造条件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5 年 12 月。项目调整理由为： 

（1）随着防务产品的任务量增加，加工能力需不断提高，相应设备选型及

设备技术指标需重新论证，造成项目进度延期； 

（2）受国际形势影响，部分进口设备交付时间严重拖期，其中，重要核心



14 

设备（3 台磨齿机）2023 年 12 月份才到货，对整个生产线调试安装调试产生重

大影响，造成项目进度延期。 

8、燃气轮机关键部件试制及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5 年 6 月。项目调整理由为： 

（1）因征地工作受阻延期。原计划 2016 年 12 月交付的土地，最终于 2019

年 12 月交付，拖期 3 年，导致两跨厂房建设推迟且进度滞后。 

（2）部分新增设备回厂和安装调试进度滞后。进口设备生产和运输周期较

长，部分大型设备（立式车铣加工中心等）交付拖期严重，3 台进口设备于 2023

年 12 月底完成调试，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 

9、船舶动力配套件生产及 XX融合产业化能力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5 年 5 月。项目调整理由为： 

因部分进口设备进口受阻，到货延迟，导致项目建设周期延长。 

10、智能制造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5 年 3 月。项目调整理由为： 

2019 年洛阳市多次下发整改通知，要求建设单位完成环保相关整改要求。

按照相关要求，2020 年起，建设单位对尾气处理内容重新论证，对 57 个试验台

位加装 SCR 尾气处理装置，造成项目进度延期。 

11、核电关键设备及配套生产线能力改造升级建设项目 

项目计划完成时间调整为 2025 年 6 月。项目调整理由为： 

受土地拆迁影响，原计划土地应于 2020 年 1 月交付，实际于 2021 年 9 月才

交付，造成项目进度延期。 

三、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15 

202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变更事项，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变更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对现有的

募投项目予以调整和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意见，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拟变更事项，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

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变更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事项涉及的审议

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

上述议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变更船用综合电力推进试制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变更银系列产品生产能力提

升建设项目、变更船用低速机关重件配套及售后服务保障能力建设项目、变更风

帆（扬州）有限责任公司新型大容量密封铅蓄电池建设项目、变更生产布局调整

及补充设施建设项目，终止清苑分公司配送中心建设项目，永久补充上市公司及

子公司流动资金项目，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中国动力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

监事会和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已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审议程序和决策程序，

变更船用综合电力推进试制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变更银系列产品生产能力提升建

设项目、变更船用低速机关重件配套及售后服务保障能力建设项目、变更风帆（扬

州）有限责任公司新型大容量密封铅蓄电池建设项目、变更生产布局调整及补充

设施建设项目、终止清苑分公司配送中心建设项目、永久补充上市公司及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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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项目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该等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相关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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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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